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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－23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举办“十百千巾帼家政示范培训”的

补充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妇

联：

因疫情原因，原定于 2020 年 12 月举办的“十百千巾帼家政

示范培训”第二期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培训班、第三期巾帼家政培

训师培训班，现延期至 2021年 5月举办，请各区县妇联推荐当

地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和巾帼家政培训师参加线下培训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及人员

5 月 15日—5 月 17日，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培训；

5 月 18日—5 月 20日，巾帼家政培训师培训；

各区县妇联报送巾帼家政从业人员 1名、巾帼家政培训师 2
名参加培训。

二、培训地点

重庆巾帼园（江北区盘溪路 408 号）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家政行业政策解读、家政服务专业知识培训、家政服务提档

重 庆 市 妇 女 联 合 会



- 2 -

升级专项技能培训与实操、教学技能技巧提升等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区县妇联于 5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:00 前

将参训人员回执电子档（详见附件）汇总并报送至指定邮箱（可

报原报名学员，也可另报他人，但均需填报参训回执表）。并通

知参训人员提前安排好工作，按时报到参训。

（二）报到时间及地点

1.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培训班住宿学员于 5月 14日下午 17:00
前在重庆巾帼陶然酒店前台报到，不住宿学员于 5 月 15 日上午

8:30在重庆巾帼园四楼报到。

2.巾帼家政培训师培训班住宿学员于 5 月 17 日下午 17:00
前在重庆巾帼陶然酒店前台报到，不住宿学员于 5 月 18 日上午

8:30在重庆巾帼园二楼阶梯报告厅报到。

（三）参训人员请自觉遵守学习纪律，报名后原则上不得请

假，确有特殊原因需请假的，须出具书面请假条。一经报名不得

随意更换人员，培训期间不得缺课。

（四）本次培训全程安排食宿，不收取学员任何培训费和食

宿费。

（五）培训期间，请各参训人员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。

1.14 天内去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不得参加培训。

2.报到时测体温，并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。

3.培训期间如有咳嗽发烧等症状，请即刻报告班主任。

4.培训期间，禁止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密切接触，

严禁接触新冠肺炎患者或者无症状感染者。

5.培训期间如无特殊原因，不得私自离开培训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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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培训期间请自觉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并佩戴口罩。

联 系 人：邵莉芸 尹 凤

联系电话：67125517 67727699
电子邮箱：1099638099@QQ.com

附件：1.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培训班学员参训回执表

2.巾帼家政培训师培训班学员参训回执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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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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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培训班学员参训回执表

区县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姓 名 性别
企业名称及

职务
联系电话

住宿需求
备注14 日

晚
15 日
晚

16 日
晚

备注：请认真阅读和填写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

1.“住宿需求”指晚上住宿，不提供午休房，请在相应日期栏打“√”，晚

上不住宿的则勿填写；住宿地点为巾帼陶然酒店（电话：67392666）；

2.14日晚住宿的，请备注是否用晚餐，便于统一安排，6点开餐；

3.住宿学员均在住宿酒店用早餐，不住宿学员自行安排早餐，午餐、

晚餐统一安排领取盒饭在巾帼园四楼用餐；

4.住宿学员务必于 17日下午 14点前退房，行李可寄存前台。



- 5 -

附件 2

巾帼家政培训师培训班学员参训回执表

区县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姓 名 性别
企业名称及

职务
联系电话

住宿需求
备注17 日

晚
18 日
晚

19 日
晚

备注：请认真阅读和填写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

1.“住宿需求”指晚上住宿，不提供午休房，请在相应日期栏打“√”，晚

上不住宿的则勿填写；住宿地点为巾帼陶然酒店（电话：67392666）；

2.17日晚住宿的，请备注是否用晚餐，便于统一安排，6点开餐；

3.住宿学员均在住宿酒店用早餐，不住宿学员自行安排早餐，午餐、

晚餐统一安排领取盒饭在巾帼园四楼用餐；

4.住宿学员务必于 20日下午 14点前退房，行李可寄存前台。


